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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境外所得的税额扣除

一、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税额的抵免原则

项目 具体规定

原理 避免国际间重复征税（与企业所得税相同）

基本规定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可以从其应纳税额中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额，但抵免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人境外所得依照我国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二、境外来源所得的确定

1. 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2. 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负担的稿酬所得。

3. 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4. 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所得。

5. 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6. 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7. 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以

下称权益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特殊】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权益性资产，该权益性资产被转让前 3年（连续 36 个

公历月份）内的任一时间，被投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价值 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境内的不

动产的，取得的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8. 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的偶然所得。

9. 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回顾对比】来源于境内所得规定（第一节）

三、具体计算步骤

步骤 抵免方法 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分类所得

A

确定境外已

纳税额

分国不分项加总境

外已纳税额

已知：X1 已知：Y1 已知：Z1

来源于一国（地区）所得的已纳税额 A=X1+Y1+Z1

步骤 抵免方法 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分类所得

B

确定

抵免

限额

分国又分项计算抵

免限额

与境内综合所得合并计

算应纳税额

与境内经营所得合并计算应纳税

额

不与境内所得合

并，分别单独计

算应纳税额

X2=中国境内外综合所得

的应纳税额×来源于该

国（地区）的综合所得收

入额÷中国境内外综合

Y2=中国境内外经营所得的应纳

税额×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经

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

外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Z2=该国（地区）

的其他分类所得

单独计算的应纳

税额



所得收入额合计

分国不分项加总抵

免
来源于一国（地区）所得的抵免限额 B=X2+Y2+Z2

步骤 抵免方法 综合所得 经营所得 分类所得

比较
交多不退

A>B，不需要在我国补税，（A-B）的部分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来源于该国

家（地区)所得的抵免限额的余额中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能超过 5年

交少补足 A<B，需在我国补税=B-A

【总结】计算抵免限额时，先分国分项计算，之后将同一国家（地区）不同应税项目抵免限额加总计算该国

（地区）抵免限额。然后用实际已纳税额和抵免限额比较，多不退，少要补

【例 5-14】居民个人王某 2021 年除取得境内工资收入 120000 元（已代扣三险一 金）外，还从境外甲国获得

劳务报酬收入折合人民币 50000 元、稿酬收入折合人民币 20000 元和利息收入折合人民币 10000 元，并分别

就这三项收入在甲国缴纳税款 10000 元、1000 元和 2000 元。 假设除居民个人年度费用扣除标准 60000 元和

某专项附加扣除 12000 元外，不考虑其他费用扣除和境内预缴税额。

要求：计算王某 2021 年来源于甲国的所得抵免限额、在我国实际应纳税额。

【解析】

（1）王某 2021 年境内、外全部综合所得收入额

＝ 120000＋50000×（1－20%）＋20000×（1－20%）×70% ＝171200（元）

（2）王某 2021 年境内、外全部综合所得应纳税额

＝（171200－60000－12000）×10%－2520＝7400（元）

（3）某 2021 年来源于甲国综合所得抵免限额

＝7400×（40000＋11200）÷（120000＋40000＋11200） ＝2213.08（元）

（4）王某 2021 年来源于甲国其他分类所得抵免限额＝10000×20%＝2000（元）

（5）王某 2021 年来源于甲国所得抵免限额

＝ 2213.08＋2000＝4213.08 （元）

（6）三项收入在甲国已纳税额＝10000＋1000＋2000 ＝13000（元）

（7）王某 2021 年在我国实际应纳税额

＝ （7400+2000）-4213.08＝ 5186.92（元）

四、个人境外所得税额抵免的其他规定

（一）境外所得税额不能抵免的情形（第十二章教材 498 页再讲）

（二）境外所得享受协定待遇的规定（第十二章教材 500 页再讲）

（三）申报时间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内申报纳税。

【提示】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的境外纳税年度与公历年度不一致的，取得境外所得的境外纳税年度最后一

日所在的公历年度，为境外所得对应的我国纳税年度。

（四）申报地点

1. 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应当向中国境内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2. 在中国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户籍所在地或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3. 户籍所在地与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选择其中一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4. 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五）个人被派往境外工作，取得所得的税款预扣预缴

1. 居民个人被境内企业、单位、其他组织（以下称派出单位）派往境外工作，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或者劳

务报酬所得，由派出单位或者其他境内单位支付或负担的，派出单位或者其他境内单位应按照《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预扣预缴税款。

2. 居民个人被派出单位派往境外工作，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或者劳务报酬所得，由境外单位支付或负担的，

如果境外单位为境外任职、受雇的中方机构的，可以由境外任职、受雇的中方机构预扣税款，并委托派出单

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中方机构未预扣税款的或者境外单位不是中方机构的，派出单位应当于次年 2月 28 日前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

送外派人员情况，包括：外派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类型及身份证件号码、职务、派往国家和地区、境外工

作单位名称和地址、派遣期限、境内外收入及缴税情况等。


